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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相關時程與作業 

時程 作業項目與流程 備註 

申請

階段 

申請報名截止日:111/4/13(五)繳交至各系所系辦 

面試時間:依照各系所系辦通知之時程 

公布通過名單:111/5月底公布 

獎助合約書填妥後，於開學後 2週內繳交至各系所系

辦。 

 

獎助

階段 

獎助金請款申請截止:上下學期皆於開學後 2個月內。  

履約

階段 

於畢業學年度上學期結束 1個月前向各需求獎助生處

室提出履約申請。 

 

 
 

貳、報名資格、獎助類別簡介及評核方式 

一、 基本資格條件  

(一)國籍及共通條件： 

1.僅限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 

2.且能秉持「慈悲喜捨」與志工服務的慈濟精神，經學校審核評估推薦者。 

(二)各類獎助申請條件及申請資料： 

獎助類別 申請條件 申請資料 

幼托室 

獎助生 

1.幼教相關科系 

2.年級規定: 大學三年級 

3.在學成績: 申請前每一學年學業總成績需

達 75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分(含)以

上。 

1.申請表 

2.成績證明文件 

3.自傳(600字以上) 

4.補充資料 

慈善志業

發展處 

獎助生 

1.社工相關科系 

2.年級規定: 大學三年級 

3.在學成績: 申請前每一學年學業總成績需

達 75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分(含)以

上。 

1.申請表 

2.成績證明文件 

3.自傳(600字以上) 

4.補充資料 



二、各科系獎助項目及金額、錄取名額、獎助期間應盡義務及未來工作簡述: 

(一)幼托室獎助生 

1. 獎助項目、金額及發給方式: 

A.學雜費與住宿費依學校註冊單之金額。(在外租屋者不補助) 

B.膳食費定額 2,000元/月，每學期以五個月計算。 

C.生活費定額 5,000元/月，每學期以五個月計算。 

D.由學校先行支付後，憑收據向本會請款。 

2. 錄取名額: 

共計 5名。 

3. 獎助期間應盡義務: 

項目 完成條件 備註 

指定證書 1.大學畢業證書。 

2.教保員資格。 

3.保母人員證照。 

 

成績要求 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含)以上，

操行成績 80分(含)以上，且無累積

達「小過」處分。 

 

指定學分 【必選修】：幼兒靜思人文教育、保

母工作實務、兒童發展與輔導、兒

童健康與安全、幼兒學習環境設

計。 

【建議選修】（至少三分之一）：幼

兒園課室經營、幼兒園課程發展、

多元文化與家庭、特殊幼兒教育、

諮商理論與技術(家)、親子遊戲與

應用(家)、助人技巧與實務(家)、

感覺統合發展訓練(特)、兒童偏差

行為(特)、行為改變技術(特)、早

期療育(特)、特殊幼兒教育(特) 

若上述課程未開課，經

與本會督導人員討論

後，得以修習非上述之

指定課程完成本項條

件。 

服務學習 應於簽約後每學期至本會設立之幼 內容指定: 



兒園完成 24小時志工服務時數。 幼兒園執行觀察及課程

教法或其它相關課程之

時數。 

指定實習 畢業前至本會設立之幼兒園完成實

務實習時數 240小時，且實習成績

75分(含以上)。 

1.配合學校課程。 

2.實習地點由本會安

排。 

督導考評 安排專責人員指導陪伴，於每學年

進行成績考評，成績需達 75分(含

以上)。 

考評範圍: 

1.服務學習情況。 

2.實習情況。 

3.指定參與活動。 

 

 

4. 未來工作簡述: 

幼兒教保員: 

1.照顧幼兒安全及生活教育 

2.規劃課程教學及執行 

3.觀察幼兒行為記錄並建立檔案   

4.推展親職教育 

5.協助配合行政工作 

 

 

 

 

 

 

 

 

 

 

 

 

 

 

 



(二) 慈善志業發展處獎助生 

1. 獎助項目、金額及發給方式: 

A.學雜費與住宿費依學校註冊單之金額。(在外租屋者不補助) 

B.膳食費定額 2,000元/月，每學期以五個月計算。 

C.生活費定額 5,000元/月，每學期以五個月計算。 

D.由學校先行支付後，憑收據向本會請款。 

2. 錄取名額: 

共計 3名。 

3. 獎助期間應盡義務: 

項目 完成條件 備註 

指定證書 1.大學畢業證書。  

成績要求 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含)以上，

操行成績 80分(含)以上，且無累積

達「小過」處分。 

 

指定學分 以下課程必選修三堂：社會個案工

作模擬實作、社區工作實務運用、

團體方案設計與領導實務、國際援

助服務與社會工作 

若上述課程未開課，經

與本會督導人員討論

後，得以修習非上述之

指定課程完成本項條

件。 

服務學習 應於簽約後每學期至本會慈發處完

成志工服務時數 24小時。 

內容指定: 

如新芽獎學金、例行發

放、節慶關懷、冬令發

放等本處辦理之相關方

案活動與文書作業。 

指定實習 畢業前至本會慈發處完成暑期實務

實習時數 240小時，且實習成績 75

分(含以上)。 

1.配合學校課程。 

2.實習地點由本會安

排。 

督導考評 安排專責人員指導陪伴，於每學年

進行成績考評，成績需達 75分(含

以上)。 

考評範圍: 

1.服務學習情況。 

2.實習情況。 

3.指定參與活動。 



4. 未來工作簡述: 

個案工作: 

個案訪視關懷、與訪視志工協力擬定關懷計畫並執行、資源提供與轉介。 

方案工作: 

方案活動之規劃、預算編列、執行與核銷。 

災害援助工作: 

社區急難與災害個案之訪視慰問與後續關懷。 

志工培力: 

訪視志工教育訓練、訪視志工幹部培力。 

社區推展工作: 

社區專案之推動。 

行政庶務工作: 

與個案工作、方案工作、災害援助工作、志工培力相關之紀錄、核銷及行

政工作。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三、甄試方式及成績計算原則： 

甄試方式: 

面試。 

面試委員: 

該系師長、本會獎助生需求處室主管、本會人力資源處主管。 

成績計算原則: 

慈濟認同度 30% +專業角色認同度 30% +人格特質 20% + 職涯規劃 20%。 

 

參、申請作業、履約作業、違約、獎助解除及賠償方式： 

參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各大專院校學生就學獎助辦

法》 


